证券代码：600198          证券简称：*ST大唐       公告编号：2021-056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Hlk22212179][bookmark: _GoBack]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防范即期
回报被摊薄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电信”或“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对下属企业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微电子”）通过非公开协议的方式引入国新建信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新建信”）实施增资扩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bookmark: _Hlk2221129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规定，就本次交易对公司即期回报摊薄情况及公司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措施说明如下：
[bookmark: _Hlk22211306]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22540184]大唐电信拟在下属企业大唐微电子层面引入国新建信基金增资，国新建信基金以现金向大唐微电子增资，增资总金额为人民币40,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国新建信基金持有大唐微电子24.44%股权。增资前大唐电信控股的大唐半导体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半导体”）持有大唐微电子95.00%股权，增资后大唐电信控股的大唐半导体持有大唐微电子71.79%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大唐电信控股的大唐半导体持股比例下降23.21个百分点。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中资评报字[2021]192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2020年12月31日，评估机构对大唐微电子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以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大唐微电子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38,875.79万元，评估价值为123,695.46万元，增值率为218.18%。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作价与评估机构所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保持一致。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19年及2020年度审计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比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比率

	总资产
	314,041.93
	354,041.93
	12.74%
	576,967.76
	616,967.76
	6.93%

	总负债
	365,968.92
	365,968.92
	0.00%
	434,442.26
	434,442.26
	0.00%

	净资产
	-51,926.99
	-11,926.99
	77.03%
	142,525.50
	182,525.50
	2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1,187.30
	-121,187.23
	7.62%
	3,354.67
	13,174.60
	292.72%

	营业收入
	120,721.15
	120,721.15
	0.00%
	143,064.75
	143,064.75
	0.00%

	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381.11
	-136,200.79
	0.13%
	-89,932.32
	-79,174.83
	11.96%

	归属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基本收益（元/股）
	 -1.5461 
	 -1.5440 
	0.13%
	-1.0195
	 -0.8976 
	11.96%


根据《备考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G11643号），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2019年备考基本每股收益为-0.8976元/股，较2019年度上市公司实际每股基本收益增加0.1219元，主要系根据备考审阅报告的编制假设，假定大唐半导体债转股于2019年1月1日完成，大唐半导体的少数股东损益承担了2019年1-12月的亏损导致。2020年度备考基本每股收益为-1.5440元/股，较2020年度上市公司实际基本每股收益增加0.0021元，主要系大唐微电子2020年度净利润为负，本次增资增加少数股东权益，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承担亏损所致。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提升，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导致当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况。
三、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方面，因丧失标的公司的少数股权，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未来投资收益下降，从而在短期内对公司的净利润水平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及竞争环境等多方面未知因素的影响，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经营风险、市场风险，可能对未来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不排除公司未来年度实际取得的经营成果低于预期的情况，而由此导致未来短期内公司的即期回报将会被摊薄，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四、关于上市公司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交易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盈利能力，预计本次交易后不存在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形，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其未来盈利能力不及预期的可能。为防范本次交易可能导致的对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聚焦主业发展
公司将坚持创新引领，攻关芯片、网络安全等关键技术主动对接网络强国战略，深耕信息通信安全和自主可控，面向重点行业，面向市场需求，布局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集中资源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优化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将围绕主营业务，把促进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积极盘活存量资源、优化增量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益，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及《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完善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推动上市公司建立更为科学、持续、稳定的股东回报机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将充分听取投资者和独立董事的意见，切实维护股东依法享有投资收益的权利，体现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长期发展理念。
五、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交易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措施的承诺
为确保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措施得到切实执行，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权）。
5、如果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拟公布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公司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权）。
6、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于本次交易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措施的承诺
为确保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电科院已出具如下承诺：
1、继续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措施以及本公司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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